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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为提高雄安新区供水管理水平，规范雄安新区住宅小区供水设施运行维护工作，保障“最后一公

里”供水安全，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范，结

合雄安新区实际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主要内容包括：范围；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运行维护；应急处置；智能化管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雄安新区****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雄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国雄安集团水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松、杨坤、李鹏飞、袁展、李帅、张永亮、柯雄峰、付晓丽、姜蕾、李欢、

张东、果靖、陈秀竹、田园、李源、吴海春、张艳磊、温今甫、王帅、张灏、黄睿、郭瑞刚、胡涛、

黄昀瑾、严棋、赵欣、刘辛悦、庞愉文、张飞。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王如华、冯谦诚、任海静、张立尖、强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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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住宅小区供水设施运行维护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住宅小区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的基本规定、运行维护、应急处置、智能化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雄安新区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非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根据实际情

况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5657 离心泵技术条件(III 类)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14711 中小型旋转电机通用安全要求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9258 紫外线杀菌灯

GB/T 25178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GB/T 29038 薄壁不锈钢管道技术规范

GB/T 29529 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

GB/T 29531 泵的振动测量与评价方法

GB/T 32063 城镇供水服务

GB 55020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CJJ 58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140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T 155 建筑给水复合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JJ/T 271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JGJ 80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B/T 11151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二次供水水龄 secondary water supply age

二次供水水池（箱）的水力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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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化系统 information system

具备对设备、环境、水质、能耗、安防等数据和视频等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存储、传输、处理等功

能的系统。

4 基本规定

4.1 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是对住宅小区内用于供水的增压设备、控制设备、管道及附件、调

蓄设施、消毒设备、仪表设备等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检、定期保养和维修抢修。

4.2 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不得影响城镇供水管网正常供水。

4.3 管道、阀门、仪表应根据内控安保要求，进行警示标识。

4.4 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经过培训并取得相应准入资格后持证上岗。

4.5 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在卫生监督部门建立健康档案，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持《健康证》上

岗。宜在年初完成各种证件复审，并进行统一管理。

4.6 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操作，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7 劳动防护用品应满足现行安监总厅安健〔2018〕3 号《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的相关规

定。

4.8 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根据管理职责的划分，发现不在职责范围内的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相关

单位。

4.9 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定期开展风险排摸、评估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达到设施安全和全程作业安

全。

4.10 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的相关要求。

5 运行维护

5.1 一般规定

5.1.1 应根据住宅小区入住率和用水量制定二次供水水龄控制方案，宜采用智能化调控措施控制水龄。

5.1.2 供水设施的运行、巡检、保养及维修等工作应有相应的记录和人员签名。记录宜接入智能化系统

平台，并附照片。

5.1.3 泵房应专人管理、巡检，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泵房。

5.1.4 泵房、水箱（池）用房、消毒设备间等场所设置带锁安全门。

5.1.5 泵房运行环境噪声应符合 GB3096、GB50118的有关规定。

5.1.6 水箱（池）的人孔应密封，并配备防盗、误启等加锁设施。

5.1.7 水表箱和水表井应采取加锁措施。

5.1.8 水箱（池）清洗消毒药剂应为具有涉水产品卫生批件或在全国消毒剂网站上备案的消毒剂产品。

5.1.9 采用水箱（池）的二次供水系统应设置消毒装置，制定消毒装置启用方案。消毒设备可选择紫外

线消毒器、臭氧发生器和水箱自洁消毒器等。

5.1.10 定期切换备用设备，检查设备运行状况，确保备用设备处于正常状态。

5.1.11 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应符合设备生产厂家的要求。

5.1.12 高空作业按照 JGJ 80的要求执行，有限空间作业按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的要求执

行，用电设备作业按照 GB/T 13869 的要求执行。

5.1.13 故障排除恢复正常运行、重大活动、节假日和极端天气应增加巡检次数。

5.1.14 泵房应配置除湿、排风设施。

5.2 泵房及增压设备

5.2.1 泵房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日电子巡检一次，每两周人工巡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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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泵房巡检应结合设备巡检；

c) 观察泵房外部环境，门窗应完好；

d) 观察泵房内部环境，应保持整洁，通道应保持畅通安全；

e) 照明设施应完好；

f) 消防设施应完好，且操作正常；

g) 检查门禁系统、视频系统应正常工作；

h) 排风、除湿、排水系统应正常工作

i) 定期进行排水沟清洁，不得堵塞排水沟，影响排水。

5.2.2增压设备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两周巡检一次；

b) 水泵运行噪音及振动正常，运行电流不超过额定值；

c) 电机运转正常，无异常声响；

d) 额定电流、电压、状态指示在正常范围内；

e) 水泵电机表面与泵体温度无异常；

f) 水泵无积气、渗水、漏水等现象；

g) 压力容器无跑、冒、滴、漏；

h) 压力容器压力值，在正常使用范围内。

5.2.3增压设备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半年至少保养一次；

b) 补充轴承内的润滑脂，保证油位正常，并检查油质变化情况，按周期更换新油；

c) 对水泵地脚螺栓和其它连接螺栓进行检查、紧固，消除运行中发生的缺陷和渗漏；

d) 转动平时不用的阀门，开启备用泵；

e) 对电机的接线头进行紧固和安全包扎；

f) 检查电机的滚动轴承，其工作面应光滑、清洁，无麻点、裂纹及锈蚀；

g) 轴承的滚动体与内、外圈接触良好，无松动，转动灵活无卡涩，其间隙符合规定；

h) 试运转检查电机三相电流应平衡，电机额定工作电流符合铭牌规定；

i) 测量电机绝缘电阻和吸收比，其值应不小于 0.5MΩ；
j) 二次回路的每一支路和断路器、隔离开关操动机构的电源回路等绝缘电阻均不应小于 1MΩ，在

比较潮湿的地方，可不小于 0.5MΩ；
k) 水泵解体检修后电机各项参数符合产品说明书中各技术参数要求，电机绕组温升不超过铭牌规

定，电机热保护系统正常工作；

l) 叠压供水设备维护保养不得影响、干扰城镇供水管网的正常供水；

m) 叠压供水压力容器的清洗消毒应按 GB 17051执行；经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n) 压力容器每年进行专业性检测，安全阀进行专业性检测。

5.2.4增压设备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水泵维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泵组出现压力、流量、功率、温度、机组效率、震动、噪音等参数异常时，应及时查找原因并维修。

b） 水泵维修应达到下列要求：

1) 维修时必须将检修设备停电，把各方面的电源完全断开。防止向停电检修设备反送电；

2) 水泵的振动级别评价达到 GB/T 29531中 A级；

3) 水泵运转应平稳，噪声在正常范围内，应符合 GB/T 29529规定的 A级要求；

4) 轴承温升和最高温度符合产品技术说明书的要求；

5) 水泵各项运行参数符合 GB/T 5657 要求，电机运行参数及维修质量符合 GB 14711 要求，同

时满足设备厂家参数要求；

6) 水泵及附属部件的密封无漏水、漏油等渗漏现象；

7) 水泵组维修后，带负荷试运行 24小时正常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行。试运行各部位无异常，各

部分电流、温度和振动等参数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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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控制设备

5.3.1 控制设备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两周巡检一次；

b) 信号灯正常显示；

c) 电压表、电流表、电源、水泵运行等指示正常；

d) 电控柜上各种检测仪表正常显示；

e) 电控柜通风状况良好，无堵塞；

f) 电控柜无异常气味。

5.3.2 控制设备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查电控柜的接地和接零性能，绝缘电阻不小于 0.5MΩ；
b) 对电控柜内和电控设备除尘清扫；

c) 控制电路显示接插件应无松动、裂纹、破损及变形；

d) 采用专业仪器，检查电器元件的接线端子温升应在正常范围内；

e) 检查电子元件端子界限无松动；

f) 检查电子元件触头可靠动作，无卡阻现象；

g) 检查全部接线端子接地良好，无松动；

h) 监测仪表应正确、清晰显示；

i) 电控柜通风扇应正常运转，通风孔无堵塞。

5.3.3 控制设备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控制系统的维修或更换均应在断电情况下进行；

b) 控制柜主进线开关更换时，所更换断路器的型号应与断路器保持一致，断路器的整定电流值应

与原断路器保持一致；继电保护元件发生异常时，应及时更换电器元件，所更换电器元件的规格、技术

参数应与原元件一致；

c) 控制柜指示灯如更换，所更换指示灯的规格、技术参数、颜色应与原指示灯保持一致；

d) 采用专业仪器发现接线端子温升过高时，应对系统进行全面检查，触头松动时应进行紧固。

5.4 管道及附件

5.4.1 管道及附件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两周至少一次；

b) 检查阀门无渗漏、无污损、无锈蚀，阀门井封闭严密、阀门启闭灵活；

c) 巡视室外埋地管道，管道沿线地面应无异常情况；

d) 检查室内公共部位管道，不得有漏水或渗水现象；

e) 检查明装给水管及附件的防冻保温无破损、无损坏；

f) 支（托）架、管卡等应安装牢固无松动、无锈蚀。

5.4.2 管道及附件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宜采用智慧化措施，实时监控输送设备运行情况；

b) 校验阀门，保障阀门启闭运转正常；

c) 每周清洗倒流防止器排水口；

d) 每半年对倒流防止器进行检测，按照 GB/T 25178、JB/T 11151标准进行；

e) 每月对减压阀组进行一次放水试验，并应检测和记录减压阀前后的压力，当不符合设计值时应

采取满足系统要求的调试和维修等措施；

f) 每半年应对减压阀的流量和压力进行一次试验；

g) 每半年清洗 1次阀前过滤器，及时更换破损的过滤网，保障阀门启闭件（阀瓣）的清洁；

h) 每年应至少校验１次电动（磁）阀门校验限位开关及手动与电动的连锁装置；

i) 冬季前对供水系统的设施和附件进行除锈、保温。

j) 宜对供水管道进行定期清洗，优选节水型清洗技术。

5.4.3 管道及附件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管材进场后，宜及时开展现场及实验室抽检工作，抽检合格后方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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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维修过程中，应避免管道内壁及阀门磨损；

5.5 调蓄设施

5.5.1 调蓄设施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两周至少进行一次；

b) 检查水箱（池）周围环境卫生，清扫场地，保持设施周围环境清洁；水池周围 2m内不得堆放

杂物、垃圾；

c) 排水系统畅通，水箱（池）壳体、锁具、检修孔完好；

d) 检查水箱（池）无跑、冒、滴、漏现象；

e) 检查水箱（池）防虫网罩无堵塞、锈蚀、脱落、破损等情况；

f) 检查水箱（池）外爬梯应牢固，无锈蚀、无开焊；

g) 检查水箱（池）自动水位控制阀启闭灵活、性能可靠，液位计指示正确、性能良好。

5.5.2 调蓄设施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半年至少一次；

b) 保养宜与清洗同期进行；

c) 检查水位显示仪，保持在有效容积之内，水位异常及时检修水位控制系统；

d) 检查水箱内壁光滑平整，内爬梯、阀门锈蚀等情况，发现影响水质及安全问题及时处理；

e) 每半年应对水箱（池）进行清洗、消毒工作不少于一次，水箱清洗、消毒具体应按 GB 17051
执行，宜使用水箱清洗剂进行清洗；经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清洗消毒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5.5.3 调蓄设施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水箱（池）维修时，水箱（池）采用不锈钢板材质，焊接材料应与母材同质，并进行防渗漏检

测；

b) 水箱（池）应急清洗应按 CJJ 140执行；

c) 水箱（池）及附属设备维修后应对水箱（池）进行清洗消毒，水箱清洗具体应按 CJJ 140执行。

5.6 消毒设备

5.6.1 消毒设备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检查消毒设备工作状态及故障指示，无滴、漏现象；

b) 检查紫外线消毒灯管是否达到工作要求；

c) 检查臭氧冷却水箱是否缺水，及时补充；

d) 检查臭氧发生量是否正常，有无泄漏；

e) 检查臭氧发生器曝气头是否通畅，曝气是否均匀；

f) 臭氧浓度监测仪表是否显示正常；

g) 臭氧尾气消除装置是否运行正常，有无漏气；

h) 臭氧消毒间的机械通风是否正常。

5.6.2 消毒设备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半年至少一次；

b) 发现有失效、损坏的应及时更换或维修；

c) 检查紫外线照射强度，及时清洗石英套管；

d) 检查紫外线照射累计使用时间，按累计使用时间和紫外线照射强度及时更换灯管；

e) 检查紫外线套管是否有破损和锈蚀，如有及时处理；

f) 紫外线消毒设备在峰值流量和紫外灯运行寿命终点时，紫外线有效剂量不应低于 40mJ/cm2。

g) 检查消毒设备电气元件及线路是否正常；

h) 对消毒设备进行工作效能评测，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检修调整；

i) 定期观察臭氧发生器气源系统供气的压力和露点是否正常；

j) 定期对臭氧发生器气源系统清洗过滤器、更换失效的干燥剂以及检查冷凝干燥器是否正常工作；

k) 定期观察臭氧发生器气源系统压力容器的工作压力、液位刻度、各阀门状态、压力容器以及管

道外观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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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消毒设备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维修消毒设备所用的主要材料的材质和规格应与原消毒设备所用材料一致；

b) 维修消毒设备时不得更改原有设备的工艺及配置，确保设备按原设计要求全自动运行；

c) 臭氧消毒设备发生安全故障时，应及时关闭整个设备系统。

5.7 仪表设备

5.7.1 仪表设备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仪表显示应清晰可读；

b) 检测仪表的各项参数和指示应正常显示；

c) 涉水仪表无跑、冒、滴、漏现象、无锈蚀。

5.7.2 仪表设备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清洁仪表设备表面，去除尘土和污垢；

b) 检查仪表设备的连接线路和电缆，确保连接稳固无松动；

c) 检查仪表设备的防护措施，如防水、防尘等功能是否正常；

d) 对在线水质检测设备所需检测药剂定期补充更换；

e) 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定期对计量仪表进行校准。

f) 与远程监控中心核对现场监测仪表的数值，校验传感器和探头的灵敏度；

g) 视频监视系统、门禁和人侵探测器，传送至集中监控平台的视频信号和报警信号是否正常，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50395、GB 50394 的有关规定。

5.7.3 仪表设备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维修或更换用电仪表设备时，应确保断电情况下进行操作；

b) 更换仪表设备的电池时，应选择合适的规格和型号，并正确安装；

c) 维修或更换仪表设备时，应按照设备制造商的说明和指南进行操作；

d) 对于无法修复的损坏仪表设备，应及时更换并记录更换信息；

e) 维修后的仪表设备应进行功能测试和校准，确保其正常工作。

6应急处置

6.1.1 应制定详细的停水预案、水污染预案、突发事件预案，开展定期培训和演练，并对预案进行修编

完善。发生突发供水事件应立即按照相关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并记录相关影像视频作为判断结果的依据。

6.1.2 供水设施断水超过 24小时时，应采取应急措施供水。

6.1.3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应形成书面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事故原因、发生过程及造成的后果分析和评价；

b) 采取的主要应急响应措施和经验教训等；

c) 检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否存在缺陷，并提出改进措施；

d) 对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运行管理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7智能化管理

7.1 宜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住宅小区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的预警、派单、现场处置、结果反馈、报警解除

等管理行为。

7.2 住宅小区泵房的日常运行管理应纳入供水企业信息化平台进行监管。

7.3 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资料应立卷归档，宜嵌入到信息化系统，进行电子化管理，宜将信息的电子归

档作为项目签收的必要环节，确保信息及时更新与维护。



DB1331/T XX—XXXX

7

参考文献

[1] 雄安规建办[2019]126 号 河北雄安新区饮用水水质指标体系（建议稿）

[2] 安监总厅安健[2018]3 号 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

[3] 应急厅函[2020]299 号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


	雄安新区住宅小区供水设施
	运行维护指南
	雄安新区住宅小区供水设施
	运行维护指南
	DB1331/T XX—XXXX
	前 言
	雄安新区住宅小区供水设施运行维护指南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二次供水水龄 secondary water supply age
	信息化系统 information system

	4 基本规定
	4.1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是对住宅小区内用于供水的增压设备、控制设备、管道及附件、调蓄设施、消毒设
	4.2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不得影响城镇供水管网正常供水。
	4.3管道、阀门、仪表应根据内控安保要求，进行警示标识。
	4.4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经过培训并取得相应准入资格后持证上岗。
	4.5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在卫生监督部门建立健康档案，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持《健康证》上岗。宜在年初完
	4.6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操作，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7劳动防护用品应满足现行安监总厅安健〔2018〕3号《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
	4.8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根据管理职责的划分，发现不在职责范围内的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相关单位。
	4.9供水设施运行管理人员应定期开展风险排摸、评估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达到设施安全和全程作业安全。
	4.10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

	5 运行维护
	5.1一般规定
	5.1.1 应根据住宅小区入住率和用水量制定二次供水水龄控制方案，宜采用智能化调控措施控制水龄。
	5.1.2 供水设施的运行、巡检、保养及维修等工作应有相应的记录和人员签名。记录宜接入智能化系统平台，并附照片
	5.1.3 泵房应专人管理、巡检，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泵房。
	5.1.4 泵房、水箱（池）用房、消毒设备间等场所设置带锁安全门。
	5.1.5 泵房运行环境噪声应符合GB3096、GB50118的有关规定。
	5.1.6 水箱（池）的人孔应密封，并配备防盗、误启等加锁设施。
	5.1.7 水表箱和水表井应采取加锁措施。
	5.1.8 水箱（池）清洗消毒药剂应为具有涉水产品卫生批件或在全国消毒剂网站上备案的消毒剂产品。
	5.1.9 采用水箱（池）的二次供水系统应设置消毒装置，制定消毒装置启用方案。消毒设备可选择紫外线消毒器、臭氧
	5.1.10 定期切换备用设备，检查设备运行状况，确保备用设备处于正常状态。
	5.1.11 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应符合设备生产厂家的要求。
	5.1.12 高空作业按照JGJ 80的要求执行，有限空间作业按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的要求执行，用电设
	5.1.13 故障排除恢复正常运行、重大活动、节假日和极端天气应增加巡检次数。
	5.1.14 泵房应配置除湿、排风设施。

	5.2泵房及增压设备
	5.2.1 泵房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5.2.2增压设备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5.2.3增压设备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5.2.4增压设备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5.3控制设备
	5.3.1 控制设备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5.3.2 控制设备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5.3.3 控制设备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5.4管道及附件
	5.4.1 管道及附件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5.4.2 管道及附件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5.4.3 管道及附件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5.5调蓄设施
	5.5.1 调蓄设施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5.5.2 调蓄设施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5.5.3 调蓄设施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5.6消毒设备
	5.6.1 消毒设备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5.6.2 消毒设备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5.6.3 消毒设备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5.7仪表设备
	5.7.1 仪表设备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5.7.2 仪表设备定期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5.7.3 仪表设备维修抢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6应急处置
	6.1.1 应制定详细的停水预案、水污染预案、突发事件预案，开展定期培训和演练，并对预案进行修编完善。发生突发
	6.1.2 供水设施断水超过24小时时，应采取应急措施供水。
	6.1.3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应形成书面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7智能化管理
	7.1宜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住宅小区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的预警、派单、现场处置、结果反馈、报警解除等管理行为。
	7.2住宅小区泵房的日常运行管理应纳入供水企业信息化平台进行监管。
	7.3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资料应立卷归档，宜嵌入到信息化系统，进行电子化管理，宜将信息的电子归档作为项目签收

	参考文献

